
环境生物安全的法治化应对

王伟

引用本文:
王伟. 环境生物安全的法治化应对[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22, 41(12): 2642-2647.

在线阅读 View online: https://doi.org/10.11654/jaes.2022-1122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畜禽粪污处理处置中危险生物因子赋存与控制研究进展

张俊亚,隋倩雯,魏源送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21, 40(11): 2342-2354   https://doi.org/10.11654/jaes.2021-1132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化肥施用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环境风险评价

房珊琪,杨珺,强艳芳,王彦东,席建超,冯永忠,杨改河,任广鑫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18, 37(1): 124-136   https://doi.org/10.11654/jaes.2017-0871

"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农田综合防治与修复技术研发"专项组织实施进展分析

徐长春,熊炜,郑戈,林友华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17, 36(7): 1242-1246   https://doi.org/10.11654/jaes.2017-0337

畜禽粪便中氟喹诺酮类抗生素的生物转化与机制研究进展

夏湘勤,黄彩红,席北斗,檀文炳,唐朱睿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19, 38(2): 257-267   https://doi.org/10.11654/jaes.2018-0268

我国土壤-蔬菜作物系统重金属污染及其安全生产综合农艺调控技术

冯英,马璐瑶,王琼,吴英杰,黄路宽,周其耀,杨肖娥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18, 37(11): 2359-2370   https://doi.org/10.11654/jaes.2018-0787

关注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资讯信息

http://www.aes.org.cn/nyhjkxxb/ch/index.aspx
http://www.aes.org.cn/nyhjk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doi=10.11654/jaes.2022-1122
http://www.aes.org.cn/nyhjk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doi=10.11654/jaes.2021-1132
http://www.aes.org.cn/nyhjk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doi=10.11654/jaes.2017-0871
http://www.aes.org.cn/nyhjk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doi=10.11654/jaes.2017-0337
http://www.aes.org.cn/nyhjk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doi=10.11654/jaes.2018-0268
http://www.aes.org.cn/nyhjk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doi=10.11654/jaes.2018-0787


农 业 环 境 科 学 学 报
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

2022，41（12）:2642-2647 2022年12月

王伟 . 环境生物安全的法治化应对[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22, 41（12）：2642-2647.
WANG W. Legal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biosafety[J]. 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 2022, 41（12）：2642-2647.

开放科学OSID

环境生物安全的法治化应对

王伟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天津 300191）

Legal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biosafety
WANG Wei
（Agr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titut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Tianjin 300191, China）
Abstract：Biosafety incidents are an important hidden peril that induce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Strengthening biosafety management
and improving the rule of law are essential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biosafet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onsid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biosafety in leg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started early. The legalization of biosafety fields has achieved some results, such as in terms of alien
invasive species; however, there remains much space to improve the law. Strengthening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standardization, improving
technical response capability, and turning mature technologies and policies into legal systems are necessary.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at are scattered among the laws of different departments should b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revised, and compiled into a biosafety code to
legalize environmental biosafety to a highe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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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物安全事件是诱发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隐患，加强生态生物安全管理，提升法治化水平，是应对环境生物安全的关键。

我国环境生物安全法治化建设起步较早，外来入侵物种等领域法治化建设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法治化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需

要加强技术研发与标准化建设，提高技术应对能力，并将成熟的技术措施和政策上升为法律制度。应系统梳理分散在各部门法

中的相关法律规定，修改完善，编撰生物安全法典，将环境生物安全法治化推向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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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及制度化应对

生物安全问题由来已久，例如瘟疫、鼠疫等事件

在欧洲和我国都有发生，但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

由于人类活动的强度和规模较小，对生物圈与生物在

地球表面循环的干预较小，因而生物安全问题的发生

频率较低、影响的范围和规模有限，生物危害事件多

属于偶发性，尚未达到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安全威

胁的程度。进入 21世纪以来，非典、新冠、禽流感等

在全球流行，生物恐怖事件风险增加，物种濒危面临

灭绝、资源流失严重和外来有害物种入侵等时有发

生，生物安全呈现出了潜伏期长、隐蔽性强、破坏力大

等特点，引发社会秩序失调和民众情绪恐慌，如果任

其无序发展，其将对国家整体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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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生物安全问题主要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

国际交往、生物交易的增多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原生

生物资源锐减、病毒病菌传播、外来有害物种入侵等生

物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对国家生态环境、农业资源存续

状态、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当前，我国生物安全问题主要表现为：（1）原生物

种灭绝或流失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外来有害物

种入侵是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中，被列为已灭绝的153种植

物中 39种物种的灭绝与外来物种入侵有关，782种动

物中 261 种动物的灭绝与外来物种入侵有关[2]。此

外，掠夺式的原生生物资源利用，如非法盗采海南黄

花梨、售卖东北野生杜鹃花枝条等[3]，也导致我国诸

多原生物种锐减或面临灭绝。（2）生物遗传资源流失

严重，农作物遗传多样性正在逐渐丧失。《生物多样性

公约》指出，生物遗传资源是对人类具有实际或潜在

价值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生物体或其组

成部分、生物群体或生态系统中任何其他生物组成部

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与农耕文化中，我国积累了丰

富的原生生物遗传资源和种子资源。进入工业时代

之后，我国种子等遗传资源通过境外组织以合作身份

诱使我国提供、部分研究者以旅游为名偷窃、合法贸

易和邮寄中夹带、边境走私等途径，大量流入国际市

场。目前，世界农业种子市场上种子产品均来自遗传

资源，制药产品的 25%~50%来自遗传资源[4]，我国生

物遗传资源和种子资源严重流失。与此同时，我国农

作物遗传多样性正在逐渐消失。高产防虫新作物品

种的推广是农作物遗传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高产新品种的大面积使用，导致传统原生农作物品种

被忽视、挤压甚至淘汰。例如，20世纪 50年代初期，

我国小麦地方品种约有一万多种，但随着高产新品种

的大面积使用，当前仅存数百种。此外，杂交稻和其

他作物新品种的大面积播种，正在导致香禾糯等传统

农作物品种数量和种植面积减少[5]。（3）植物检疫实验

室存在生物安全隐患。相对于医学类、动物检疫类实

验室，我国植物检疫实验室安全设施整体落后于发达

国家，生物安全标准化工作亦相对滞后[6]。而植物检

疫实验室检测或研究的危险性有害生物一旦发生向

外传播、逃逸或扩散等现象，就会对农林业生产及生态

环境产生严重危害，进而对生物安全构成威胁。随着

人类活动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生物安全面临的风

险和挑战更为复杂，因此采用有效制度措施保障生物

安全势在必行。

2000 年 7 月，党中央正式提出“生物安全”的要

求，强调“生物物种资源的开发应在保护物种多样性

和确保生物安全的前提下进行”[7]。2001年 4月 9日，

《中阿生物技术和生物安全协议》签署，约定双方农

业、林业和农业食品部门公共及私人机构间加强双边

合作，以促进生物技术产品交流和科学技术能力发

展，采取公共政策以安全应用生物技术开发和应

用[8]。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更加重视生物科技创新对生物安全的保障作用，

提出“要加快发展空间安全、海洋安全、生物安全、信

息网络安全技术，提高对传统和非传统国家安全和公

共安全的监测、预警、应对、管理能力”[9]。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生物安全建设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针对生

物安全面临的新挑战、新任务、新要求，系统规划国家

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补齐生物安全领

域法律法规短板，依法防范和应对生物安全事件。

《生物安全法》中指出，生物安全是指国家有效防

范和应对危险生物因子及相关因素威胁，生物技术能

够稳定健康发展，人民生命健康和生态系统相对处于

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生物领域具备维护国家

安全和持续发展的能力。生物安全存在 3个维度的

内容：第一层次是狭义生物安全（Biosafety）层面，主

要涉及基因多样性、遗传资源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

物多样性、生物圈保护等。第二层次是生物安保（Bi⁃
osecurity）层面，主要涉及防范外来有害物种入侵、动

植物疫病疫情、突发传染病等自然生物风险，预防有

毒有害生物故意释放、生物实验室有害生物泄漏等可

能造成的生物风险，如北美地区舞毒蛾事件，在实验

室试验过程中，部分舞毒蛾逃逸、扩散，对生态环境和

生物安全造成严重危害[10]。第三层次是生物防御

（Biodefense）层面，包括抵御和应对生物武器、生物恐

怖主义、生物战争等[11]。这 3个层次基本涵盖了生物

安全防范和应对的主要内容。

本文围绕生物安全相关领域，以我国环境生物安

全面临的问题和防控需求为导向，以国家总体安全观

和全面依法治国为指导，分析阐释了外来入侵物种防

治、人类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等环境生物安全重点领

域的立法沿革、立法现状和主要问题，提出了环境生

物安全法治化建设的具体设想和建议。

2 立法沿革及设想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部分。法治化

王伟：环境生物安全的法治化应对 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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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国家生物安全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向，是提高

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为保护生物多样性、

维护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防范应对生物风险，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野生动物保护法》《进出境

动植物检疫法》《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自然保护区条

例》等法律法规，实施了《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GB 19489—2008）、《隔离检疫圃分级》（GB/T 23415—
2009）、《引进植物病原生物安全控制技术要求》（GB/T
23629—2009）、《境外引进农业植物种苗隔离检疫场

所管理规范》（NY/T 3266—2018）等国家和行业标准。

在法治化建设方面，1993年，我国批准加入《生

物多样性公约》；2000 年，制定《种子法》（2021 年修

订），旨在保护农作物和林木的种质或繁殖材料的品

种选育、种子生产经营和管理等活动，并制定了专章保

护种质资源（第二章）；2005年，制定《畜牧法》，旨在规

范畜牧业生产经营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保护

和合理利用畜禽遗传资源，维护畜牧业生产经营者的

合法权益，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并制定了专章保

护畜禽遗传资源（第二章）；2006年，原农业部发布了

《农业重大有害生物及外来生物入侵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2011年，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了《湖南省外来

物种管理条例》，对外来物种的管理体制、引入、分类管

理、监测、防治等内容作出了法律规定，这是全国第一

部专门用于外来物种管理的法律法规，也是第一部地

方性法规；2013年，国家发布了《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

侵物种名录（第一批）》；2016年，批准加入《名古屋议

定书》；2019年，国务院颁布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

例》；2020年，出台了《生物安全法》，颁布了《刑法修正

案（十一）》；2021年，公布了更新完善后的《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2022年，农业农村部联合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海

关总署制定了《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

根据我国生物安全面临的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

在完善立法和批准国际条约的同时，应当从《生物安

全法》的综合法、基本法定位出发，权衡生物安全法益

这种面向人类生命健康安全的集体性法益，考虑生物

种类的特殊性，针对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遗传资源保

护与利用、基因技术等生物技术研发、实验室生物安

全防范等风险热点，将与生物安全有关的、分散在各

个部门法中的法律规定，按照潜在风险预防与监测、

风险阻断、风险评估、生物安全事件应对、危害评估、

损害鉴定、生态修复等环节，编辑成册，尽快形成结构

统一、层次清晰、内容完备的法律体系[11]。强化相关

责任人生物安全法律责任。生物安全事件造成生态

环境损害的，要根据“谁损害，谁担责”的原则，纳入国

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开展对生态环境及资源环

境要素损害的鉴定评估，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

任，倒逼相关管理者、所有者、使用者切实履行保护义

务和职责，威慑潜在违法行为人，从源头杜绝环境生物

安全隐患。具体到环境生物安全立法，应将生物安全、

生态安全作为立法目的之一，通过法律手段防范外来

有害生物入侵、保护与利用生物遗传资源、规范农业转

基因产品，防控农业动植物疫病疾病，开展农业生态系

统恢复与重建，引导环境生物资源合理利用、环境要素

可持续利用，威慑过度性利用或剥夺性利用行为，防范

生物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安全风险。

3 外来入侵物种防治的法治化应对

在环境生物安全领域，外来有害生物入侵既相对

独立，又比较典型，其对生态环境安全的威胁越来越

频繁、越来越严重。外来物种即非本地生物物种，外

来物种入侵是指非本地物种传入定殖并对生态系统、

生境、物种带来威胁或者危害，影响本地生态环境，损

害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的过程。其

中，会对当地物种和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害虫、病原

真菌、病毒、杂草、线虫和软体动物等被称为外来入侵

物种。我国常见的有：加拿大一枝黄花 Solidago Ca⁃

nadensis L．、豚草 Ambrosia artemisiifolia（L.）、福寿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Spix、松材线虫 Bursaphelenchuh

xylophilus（Steiner & Buhrer）Nickle、罗非鱼 Oreochro⁃

mis spp.等[12]。据初步调查统计，我国外来入侵物种

有近 800种，大面积发生和危害严重的重大入侵生物

有120余种，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均有外来入侵生

物的发生和为害，约 58％的县域有外来入侵物种的

分布或发生记录[13]。外来入侵发生生境涵盖了几乎

所有生境，对农林渔牧业生产、生物多样性、区域自然

景观和生态环境以及各类生态系统造成严重损害，甚

至导致原生物种灭失，生境毁灭，进而威胁人类健康

及生物安全。

在生物安全法律体系中，针对外来物种入侵防

控，主要发达国家都采取独立立法模式，如美国的《外

来有害水生生物防治与控制法》（Nonindigenous

Aquatic Nuisanc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t，1990年）、

《国家入侵物种法》（National Invasive Species Act，1996
年），日本的《外来入侵物种法》（2004年）和《预防外

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利影响的基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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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此外，《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生物多

样性公约》《国际植物保护公约》《贸易技术壁垒协议》

《全 球 入 侵 物 种 计 划》（Global invasive species pro⁃

gramme，GISP）等国际条约，建立了“从入境预防到境

内预防、风险评估、分类管理、生境修复”全流程的外

来入侵物种法律体系。在具体法律制度方面，日本对

外来物种采取分类管理制度，将外来物种划分为三

类：第一类是对生态系统具有威胁或潜在威胁的外来

物种，即外来入侵物种。对这类物种，采取严格禁止

人为引入，禁止在规定许可范围之外进口，实施入口

监测、海关防范和防除的法律措施；第二类是未划定

的外来物种，即尚未确定危害等级的物种。对于这类

物种，采取风险评估、限制引入、实施风险监控与重点

关注的法律措施，研究证明其具有危险性，立即划为

外来入侵物种，不具危险性的，则划入第三类；第三类

是除前面两类以外的外来物种，属于对生态环境没有

危害、可放心引入的外来有益物种。对这类物种，依

照相关法律实施监管即可[14]。分级分类管理制度提

高了应对外来物种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我国《生物安全法》采取授权立法的模式，授权国

务院农业农村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单独的部门规

章——《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全面规范外来入侵物种的入境预防、调查、监测、预

警、控制、评估、清除以及生态修复等工作。在法律关

系调整上，《办法》既调整人与外来入侵物种的关系，

又调整外来入侵物种与本地物种的关系，还调整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直接调整的是“引进行为人与外来物

种的关系”，间接调整的是“外来物种与本地物种的关

系”[15]，目的是防范在本地定殖、繁衍后的外来物种与

本地物种竞争生长资源，进而对本地物种造成危害。

《办法》规定了部级协调管理机制、专家咨询机制、科

教宣贯制度、入境预防（引入管理）制度、风险评估制

度、预警预报制度、调查监测制度、分类管理制度等管

理机制和法律制度。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管

理活动受制于防治技术和人类对外来物种活动规律

和危害机理的认知水平。在《办法》起草中，我们面临

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如果法律规定的越具体，则

技术性规定就越复杂，漏洞就越多；另一方面，如果规

定的越抽象、越原则，则可实施性、可操作性就越差。

《办法》中的法律条款具体到什么程度才能兼顾全面

性与可操作性，比如是否坚持按照国家重点管理外来

入侵物种名录来管理？如果以此名录为主进行管理，

那么名录制度是否要分级，分几级，每一级对应的法

律措施是否要有具体规定；如果不以名录为主实施管

理，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如何设计？统一监管与区别生

态系统分工监管如何衔接；是否要考虑特殊物种，采

取“一种一策”的管理措施；外来有害物种侵入本地生

态系统的，是否应当对入侵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

鉴定评估；是否需要根据鉴定评估意见，确定损害数

额和责任份额，决定恢复和重建；生态修复和重建是

作原则性规定还是分危害程度与难易程度分别规定，

自然迁徙入侵如何监管，等等。

出现这些问题，一方面是立法者自身的能力难以

适应生物安全领域各种技术和发展的变革，知识积累

与实践探索还不够，对各种入侵物种发生、发展、传

播、危害的机理机制尚未完全搞清楚，相关技术和入

侵现象仍处于快速变化中，立法者既要确保法律不被

社会现象拉开距离而造成法律缺位的局面，又要能够

为社会现象的发展留有余地[16]。实践中，在生物风险

和安全形势复杂多变的阶段，法律制定群体很难获得

完全充分的信息，难以制定出细致周密、一步到位的

法律。如果仅凭头脑中的认识设计细致条文，或容易

脱离实际，或变成一纸空文。同时，立法环境变化太

快，实体法规定越具体越细致，就越容易过时[17]。另

一方面是我国自然环境和生物资源管理方式和管理

习惯偏向于采取“法律+政策+标准”的模式。法律管

长远、管稳定，政策管落实、管灵活，标准管细节、管执

行，法律没有管到的地方，还可以依靠政策和标准，民

间还有约定俗成的“土办法”。

需要认识到，我国幅员辽阔，在 960万 km2的土地

上，资源环境和生物资源的特点、禀赋、利用方式等，

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规制手段上不能搞“一刀切”，

应贯彻问题和需求为导向的法律思维，把区域性问题

交给地方，根据生物资源情况制定细则和实施方案，

将生物安全事权层层划分并下放给下一级政府，因为

行政管理者与民众的距离越近，对信息的掌握就越全

面，也就越能清晰地知晓本地的实际需要[18]，因此，在

涉及科学性、技术性、专业性问题立法时，立法者受积

累所限，“宜粗不宜细”甚至“试行”在资源环境领域的

立法中频繁出现，《办法》亦不例外。《办法》已于 2022
年5月31日由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

海关总署联合颁布，2022年8月1日起实施。

4 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的法治化应对

人类遗传资源保护与惠益分享是生物安全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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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领域，生物遗传资源安全是指生物遗传资源的赋存

状态不被人为破坏，且其开发利用不对生物安全和社

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构成威胁[19]。随着生物技术的发

展，人类遗传资源虽然在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提高诊

疗技术、疾病诊断与预防、新药研发、种族特质维系等

方面价值不断凸显，但其一旦被获取和滥用，则会成

为“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生物恐怖袭

击”等的诱因。特别是随着智慧技术、人工智能、信息

科学的发展，人类遗传资源被非法获得和不当利用更

为便捷，如果缺失有效安全的制度保障，则将会对人

类生物安全构成严重危害。

我国是较早认识到人类遗传资源安全重要性的

国家之一，并将其提升到国家生物安全管理角度，逐

步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1992年 6月，我国签署

了《生物多样性公约》，该公约确立了遗传资源惠益共

享原则，旨在保护包括人类遗传资源在内的生物多样

性；1998年 6月，国务院通过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

行办法》，科技部制定了《人类遗传资源采集、收集、买

卖、出口、出境审批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2018年

10月，科技部对包括阿斯利康、药明康德和华大基因

在内的 6家因违规收集、交易和出口我国人类遗传资

源而违反《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的单位，实施

了暂停相关研究，没收、销毁相关材料，暂停相关对外

活动等行政处罚。2019年 5月，国务院颁布了《人类

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对采集、保藏、利用和对外提供

我国人类遗传资源作出具体法律规定；2020年 10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生物安全法》，对人类遗传资

源与生物资源安全专章作出规定；2020年 12月，全国

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

一）》，第 38条对严重危害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犯

罪具体个罪的罪状和法定刑作出了明确规定；2021
年 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七）》，将刑法第 334条之一的罪名确定为“非法采集

人类遗传资源罪”和“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罪”，此

外，《种子法》《畜牧法》等法律法规，对种质遗传资源、

畜禽遗传资源等人类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均作出

法律规定，我国人类遗传资源生物安全法治化水平不

断提升。

5 建议与展望

5.1 启动“生物安全法典”编撰

在法律的形式化过程中，立法是最主要的手段，

法典化是最高形式[20]。生物安全领域法治化建设亦

不例外。建议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思想，坚持全

领域、全过程、全方位思路，按照生物安全的层次性、

关联性和整体性，遵循风险预防、风险评估、调查监

测、风险控制、生物安全事件应对、危害清除、损害鉴

定、生态修复与重建等防控策略，将《生物安全法》的

基本法律制度作为总则，分总则、生物检疫、外来物种

防控、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生物技术研发、实验室生

物安全防范等编章，将分散在各个部门法中有关生物

安全的法律规定，研究分析、修改完善，编撰统一的生

物安全法典。

5.2 加强技术研发，提高法治化水平

识别与诊断有害生物，判别生物安全问题发生发

展规律，应对生物安全危害，治理被破坏的生态环境，

需要依靠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环境生物安全涉及

领域多、覆盖面广、专业性强，法治化建设仅靠传统的

管理思维和管理手段不足以应对，应该立足于生物风

险隐患和安全事件特征，以风险发现和防范应对技术

为抓手，建立健全依托生物安全风险防范和危害治理

技术为核心的法律机制，加强相关技术研发，提高技

术应对能力和水平，“武装”行政执法和全民守法能

力，增强生物安全领域法治化水平。

5.3 健全技术标准体系，推动法律实施

标准是技术的结晶，法律的延伸，是法律实施的

重要补充和技术手段。环境生物安全法律是技术性

法律，技术标准化是法治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因此，

要及时开展标准研制工作，将经过实践验证的较为

成熟的生物安全防治技术上升为技术标准，及时制

修订生物安全症状诊断与识别、风险评估、监测预

警、防控治理、损害鉴定评估等技术标准，健全和支

撑风险评估、监测预警、防控治理、损害赔偿等法律

制度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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